泗政办字〔2019〕26号

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泗水县金融机构工作业绩考核

激励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

《泗水县金融机构工作业绩考核激励办法》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7月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泗水县金融机构工作业绩考核激励办法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有关工作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评价考核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创造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按照突出贡献、鼓励创新、激励先进的原则，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对象
考核对象为驻泗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驻泗保险业金融机构。新设立的金融机构，自开业经营满一年后开始纳入考核。

（1） 银行业金融机构：县农发行、县工行、县农行、县中行、县建行、县农商行、县邮储行、济宁银行泗水支行、齐丰村镇银行等9家银行机构。

（二）保险业金融机构：人保寿险、人保财险、太平洋财险、太平洋寿险、阳光财险、中华财险、永安财险、平安财险、平安寿险、安华农业保险、泰康人寿、富德人寿、中国人寿等13家保险公司。

二、考核内容及标准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考核分值总分300分，主要考核指标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指标（200分）、不良贷款核销和风险处置考核指标（70分）、工作考核指标（30分），三者合计为最终得分。

1.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考核指标（200分）

（1）贷款余额（20分）

考核银行贷款余额。按各银行完成实绩排名，第一名得满分，从第二名起以下名次按与第一名比例相应递减得分：贷款第N名得分=第N名贷款余额/第一名贷款余额*20*100%。

（2）新增贷款（30分）

考核期末新增贷款比年初增量和增幅得分分别占80%、20%。按完成实绩排名，第一名得满分，从第二名起以下名次按与第一名比例相应递减得分：贷款增量第N名得分=第N名增量/第一名增量*30*80%；贷款增幅第N名得分=第N名增幅/第一名增幅*30*20%；贷款增量为负值的本项不得分。

（3）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0分）

考核银行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按各银行完成实绩排名，第一名得满分，从第二名起以下名次按与第一名比例相应递减得分：中小微企业贷款第N名得分=第N名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第一名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0*100%。

（4）中小微企业新增贷款（70分）

考核对中小微企业的新增贷款。各银行得分按中小微企业新增贷款比年初增量和增幅得分分别占80%、20%。按完成实绩排名，第一名得满分，从第二名起以下名次按与第一名比例相应递减得分：中小微企业贷款增量第N名得分=第N名中小微企业贷款增量/第一名中小微企业贷款增量*70*80%；中小微企业贷款增幅第N名得分=第N名中小微企业贷款增幅/第一名中小微企业贷款增幅*70*20%；贷款增量为负值的本项不得分。

（5）新增首贷企业数量（15分）

考核按新增贷款企业个数。按各银行完成实绩排名，第一名得满分，从第二名起以下名次按与第一名比例相应递减得分：新增首贷企业第N名得分=第N名新增首贷企业个数/第一名新增首贷企业个数*15*100%。没有新增首贷企业的本项不得分。

（6）贴现余额（5分）

考核银行贴现余额。按各银行完成实绩排名，第一名得满分，从第二名起以下名次按与第一名比例相应递减得分：贴现第N名得分=第N名贴现余额/第一名贴现余额*5*100%。

（7）新增贴现（15分）

考核期末为县内企业新增贴现比年初增量和增幅得分分别占80%、20%。按完成实绩排名，第一名得满分，从第二名起以下名次按与第一名比例相应递减得分：贴现增量第N名得分=第N名增量/第一名增量*15*80%；贴现增幅第N名得分=第N名增幅/第一名增幅*15*20%；贴现增量为负值的本项不得分。

（8）中长期贷款余额（5分）

考核银行中长期贷款余额。按各银行完成实绩排名，第一名得满分，从第二名起以下名次按与第一名比例相应递减得分：中长期贷款第N名得分=第N名中长期贷款余额/第一名中长期贷款余额*5*100%。

（9）新增中长期贷款（20分）

考核对企业的新增中长期贷款。各银行得分按新增中长期贷款比年初增量和增幅得分分别占80%、20%。按完成实绩排名，第一名得满分，从第二名起以下名次按与第一名比例相应递减得分：中长期贷款增量第N名得分=第N名中长期增量/第一名中长期增量*20*80%；中长期贷款增幅第N名得分=第N名中长期增幅/第一名中长期增幅*20*20%；贷款增量为负值的本项不得分。

2.不良贷款核销和风险处置考核指标（满分70分）

（1）企业资金链担保圈风险处置（满分30分）

基准分10分。风险处置过程中，能够积极配合政府对僵尸企业开展资产处置的每次加3分；银行机构落实债权人会议决议或银行公约办理续贷，每次加1分，最高加分不超过20分；未履行债权人会议决议或银行公约及时续贷的每次减1分、抽贷的每次减4分，因银行原因造成企业使用过桥资金不能及时归还的每次减5分，减完为止。本指标年度考核得分为0分的银行机构，取消当年评先树优的资格。

（2）不良贷款处置（满分40分）

基准分15分。考核期内，不良贷款每处置100万元，加0.2分，不良贷款新增100万元，扣0.2分，本项最高得40分。

3.其他工作考核指标（满分30分）

（1）重点企业融资（满分10分）

对县政府确定的重点企业的贷款需求无正当理由不予满足的，每次减3分，无正当理由不予续贷的，每次减2分，扣完为止。

（2）信贷业务创新（满分10分）。根据中央和省市相关文件要求，积极创新开展“银税互动”“政银保”“无还本续贷”等类似业务的，每100万元加0.5分。

（3）工作落实情况（满分10分）

银行机构积极设立支行、ATM机或代办点的，每设1个支行加5分，每设1个ATM机加2分，每设一个代办点加1分；对银行机构落实县委、县政府组织实施的重大发展战略、重大协调事项、信息宣传、金融顾问制度（问卷抽样调查）等工作进行考核，对工作落实不力的，每次扣2分，扣完为止。

（二）保险业金融机构：考核年度上缴税金、上缴税金增幅、理赔支出和服务质量，总分100分。

1.上缴税金（50分）

考核保险公司上交税金数。按各保险公司完成实绩排名，第一名得满分，从第二名起以下名次按与第一名比例相应递减得分：上交税金第N名得分=第N名上交税金数/第一名上交税金数*50*100%。

2.理赔数额（40分）

考核保险公司理赔数额。按各保险公司完成实绩排名，第一名得满分，从第二名起以下名次按与第一名比例相应递减得分：理赔数额第N名得分=第N名理赔数额/第一名理赔数额*40*100%。

3.服务质量（10分）

开展诚信服务，不夸大宣传误导客户参保，按理赔周期及时兑现理赔款，得10分。因误导参保或理赔不及时受到客户投诉或信访并经有关单位（书记或县长信箱、县信访局、县金融协会等）查实的，每一次扣减2分，扣完为止。

三、考核组织程序

成立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县地方金融发展服务中心、县财政局、人行泗水县支行、县银监办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泗水县金融机构工作业绩考核领导小组，负责金融机构工作业绩考核的组织与实施。

考核实行季度考核和年终考核，各银行金融机构于每个考核期结束后15日内将考核数据和相关材料报送考核组，并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四、结果运用及奖励

（一）年终考核综合得分前四名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综合得分前三名的保险业金融机构，由县委、县政府授予“支持泗水发展突出贡献单位”称号。

（二）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考核结果，对财政性存款进行调剂存放。

1.确定分配比例。分配比例根据每季的考核结果确定，一季度一调整。考核评价得分参与财政性资金存放配比。财政性资金存放比例=本行考核评价得分/∑银行机构考核总得分。

2.资金分配。根据上一季度考核结果确定的分配比例和可调配财政性存款进行分配。

（三）出现县委、县政府“一票否决”事项的，不予奖励。

（四）本办法由泗水县地方金融发展服务中心会同中国人民银行泗水县支行、泗水县财政局解释。

 附件：泗水县金融机构工作业绩考核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附件

泗水县金融机构工作业绩考核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王  营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冉  军  县财政局局长

王玉富  县地方金融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王金生  中国人民银行泗水县支行行长

绪素平  济宁市银保监分局泗水办事处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地方金融发展服务中心，王玉富兼任办公室主任。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7月11日印发



PAGE  
— 10 —


